中绿国证(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CGC-JL-P15-04/4.0

《有机产品防伪标志订单》
盖章：
	获证组织名称
	
	有认证证书号
	 
	联系人
	 
	电话
	 

	标志邮寄地址
	
	证书起止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获证产品最小销售包装规格及对应标志数量
	产品名称
	
	
	
	
	
	
	订购次数
	□首购  □续购（    次）

	
	产品描述
	
	
	
	
	
	
	
	申请费：（50元）

	
	规  格

（千克）
	
	
	
	
	
	
	二维码标签类别及价格
	25mm*17mm (0.06元)

	
	标志数（枚）
	
	
	
	
	
	
	
	30mm*20mm (0.07元)

	
	二维码标签规格
	
	
	
	
	
	
	
	

	
	贴标总重
	
	
	
	
	
	
	产品总重
	       （ 千克）

	订购各类标签金额
	
	
	
	
	
	
	★总金额
	        （ 元 ）

	备    注：1)此表格不足时可附页填写。2）请提供用于购买后粘贴使用防伪标志的包装正反照片。3）请在证书有效期内使用完毕本批次标志，如证书失效或撤销应立即停止使用认证标志，不得超期、超范围使用标志。当证书被撤销时应立即交回未使用完毕的标志（注：不退还标志费用）。

	汇款信息
	单位全称：中绿国证(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房山支行      帐户：1100 1016 1000 5301 4546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17号7层815    邮编：100088     联 系 人：胡老师   联系电话： 13059786376

	
	备注：在汇款时请注明款项用途《有机标签服务费》 

	申请信息
	在汇款后把汇款凭证和申请书内信息填写打印盖章后及其他辅助材料（证书和包装样本）发送到认证中心邮箱2747896054@qq.com

	本组织向CGC申请有机产品认证防伪标志，自愿接受认证中心对认证标志使用情况进行的监督及管理。

具体应承诺：一、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总局令第155号）、国家认监委【2011】68号）的规定及其它有关规定使用认证标志。二、确保按照申请和批准的标志信息使用有机认证标志，不误用、冒用、超范围、超期限使用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否则后果自负。三、应按《有机防伪标志使用申请表》确认的金额向甲方缴纳认证标志费。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不正确使用粘贴标志、私自伪造标志。五、认证证书暂停期间，应当暂停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认证证书注销、撤销后，应当向认证机构交回认证证书和未使用的认证标志。六、应当在获证产品或者产品的最小销售包装上，加施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有机码和认证机构名称。七、严禁在认证证书覆盖范围外的场所进行有机产品二次分装产品加贴标识。



